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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8/201801/t20180112_511143.htm） 

 

附錄 

 

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一企一证”改革实施方案》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减证”要求，

进一步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大幅精简压缩生产许可审批流程，减轻企业负担，

质检总局在总结有关地方试点改革经验基础上，组织研究制定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

一证”改革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产品范围包括目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的 38 类产品。 

请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完善机制，制定配套措施，抓好组织实

施。 

特此公告。 

 

质检总局 

2018 年 1 月 12 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大幅精简压缩生产许可审批流程，减轻企业

负担，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

发〔2017〕34 号）有关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 号）和国务院关于“放管

服”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为核心，开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

力。 

二、工作原则 

（一）能减则减。大幅减少申请材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二）便民高效。高度归并审查内容、审查频次有效合一，提高行政审批效能。 

（三）统筹兼顾。注重顶层设计，统一协调质检总局审批与省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审批的证书。 

（四）稳步推进。按照及时跟进、审慎稳妥的要求，稳步推进新旧证书管理模式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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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目标 

将“一企一证”作为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内容，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试行简化审批程序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 

四、主要内容 

（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是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实行按企业

主体发证的模式。凡是具有营业执照的生产企业，同时申请生产多种纳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目录的产品，审批发证部门一并实施审查并按照规定时限作出决定，并颁发一张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在副本中同时注明许可的产品名称。 

（二）企业在办理以下许可事项时，可以按“一企一证”的原则，一并申请，换发新版证

书，证书编号从企业相应细则产品的编号中选择，一般以主导性产品编号为证书编号。对新发

证企业直接按照“一企一证”“一证一号”的原则办理；已获证企业在换证时按“一企一证”

换发新证书，逐步换发完毕。 

1.发证。企业首次申请 1 类以上产品生产许可证时，质监部门受理后一并核查，按照“一

企一证”发证，证书有效期 5 年。 

2.延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生产的，企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提出延续申请，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

提出延续申请。当企业申请 1 类以上产品生产许可证延续时，质监部门受理后一并核查，按

“一企一证”，收回原证书，换发新证书。证书有效期取原证书最短有效期。 

提出延续申请，但不符合生产许可证延续有效期要求的，按新发证程序办理。 

3.许可范围变更。企业按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规定申请增加 1 类以上产品的，

质监部门受理后一并核查，符合许可要求的，按“一企一证”，收回原证书，换发新证书。新

证书有效期取原证书有效期。 

4.迁址或名称变更。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地址迁移或企业名称、住所（地址）

名称发生变化，按“一企一证”换发新证，保留原证书有效期。 

5.补领。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按“一

企一证”补证，保留原证书有效期。 

6.其他情形。企业因兼并、重组、吸收等原因需要变更证书的情形，按“一企一证”办理，

证书有效期取原证书最短有效期。 

（三）“一企一证”在同级审批权限的产品内实施。 

五、有关要求 

（一）审查要求。各省（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受理企业申请

后，及时组织相关审查员对多个产品进行合并审查。 

（二）时限要求。各省（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市场监管管理部门）、产品审查部严

格执行有关时限要求。 

（三）服务要求。尊重企业意愿，充分发挥“一企一证”服务效能。 


